教务处工作职责

1、负责电大类教学计划的拟定、上报审批等管理工作，指导各类教学计划的实施及督查工作。

2、根据国家招生方针、政策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具体的招生工作实施方案。

3、负责招生宣传工作，编写、制作、发行招生宣传材料，组织招生宣传队伍，做好生源调查工作，积极开拓生源。

4、负责办理学籍异动，按要求完成学生学籍、课程的注册工作。

5、认真做好考务工作（报考、试卷征订、试卷保密、考试安排以及成绩公布、管理等），加强考风考纪教育。

6、负责学生学籍日常管理，核对学生毕业学分，认真做好毕业生的毕业初审、学位预审和上报工作，及时办理毕业证书；做好毕业生的学籍档案的整理和归档工作。

7、负责毕业生就业管理，收集毕业生需求信息，组织毕业生就业招聘活动，指导毕业生就业推荐工作。

8、加强教学站点的建设，拓宽办学渠道，扩大学校的办学规模。

9、协助相关部门做好教学过程的检查工作。

10、完成领导安排的临时性工作。

